
家庭系列1-上帝對家庭的心意

創世記二：18～25





一、亞當需要配偶（創2:18）

1.獨居不好﹖

「不好」:「不完整」、「不完美」的意
思，更是指「缺陷」。



獨居都是不好的?

首先、亞當需要配偶來完成上帝的使命

第二、新約其他經文（林前7:7-8、32）指
出，有些人有獨身的恩賜

第三、因為當時只有一人，需要有伴侶才
能溝通

最後：我們的主耶穌也是獨身。



配偶：在他面前的那一位。



2.配偶幫助

「幫助」或「助手」代表協助或鼓勵的人。



二、亞當找不到配偶（創2:19-20）

1.在動物中找不到合適的伴侶

「遇到」的意義:「找尋」，也為「來
到」、「相遇」、「到達」。

「結婚結的好，像是在天堂；結不好就好
像在地獄；單身至少還活在人間。」



三、上帝為亞當造夏娃作配偶（創二21-23）

從他的肋骨取出造出女人並不表示女人就
是男人的附屬品，或男人的財產。

「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最佳
人選」。

秩序，就是上帝先造「那人」，然後再造
女人。



四、上帝為人設立婚姻制度（創二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創二24）



1.離開父母

「離開」是指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離開」是強調夫妻關係為首要，而不是
說結婚後就不要父母。

人在生理、心理與靈性上都必須成熟，才
可以結婚。



2.與妻子「連合」

即形容夫妻關係形影不離

「連合」也代表在合約上的忠誠。



3.成為「一體」

夫妻關係透過性關係而成為「一體」。

「二人成為一體」，更是表達永久的關係。



五、亞當、夏娃光著身體不覺羞恥（創二25）

「赤身露體」不僅指沒穿衣服，更包括沒
有隔膜；兩人之間關係親密，不需隱藏。



六、接納婚姻的失敗者

面對在實際婚姻中的失敗者，不論斷、不
批評、不指責。

他們仍然是上帝所愛的。



結論

1.基督徒不隨波逐流，不被世界錯誤的價值觀
影響。而是回到神設立婚姻的法則中持守神的
定規。

2.當我們仰望耶穌的時候，在婚姻的困難中就
能體會神是如何地愛我們，靠著神所賜的力量，
我們才能持守住婚姻關係的委身、忠誠。


